113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         1130829
人事室報告
一、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請於9月20日前填寫申請書送人事室。申請「國小」、「國中」階段者免附收據；高中職、以上請檢附收據，收據上須有學雜費明細項目﹔若無，請加附註冊單。於本校第一次申請者，請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。
二、改選下一屆「教師評審委員會」、「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」。請注意每張選票得圈選至多3人，超過3人之選票為無效票。
三、請教職員工依請假規定辦法,辦理請假手續。
四、宣導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(構)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及實務案例。
